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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事
推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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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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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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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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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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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T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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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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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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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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怯
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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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叮
叮
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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矣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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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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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v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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凸
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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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仆

第
一
幸

緒

論

"
弟
-
H即

問
題
之
緣
起

臺
灣
是
業
推
廣
教
育
自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創
辦
四
健
會
，
四
十
三
年
辦
最
事
推
廣
教
育

，
至
四
十
五
年
辦
家
政
推
廣
教
育
。
曲
商
業
推
廣
教
育
計
畫
在
開
創
立
期
，
旨
在
提
供
食
業

及
家
政
新
知
識
及
新
技
能
給
是
昆
、
最
家
主
婦
及
鄉
村
背
少
年
。
確
實
，
這
種
以
傳
播
農

業
及
家
政
新
知
識
的
直
業
推
廣
計
壺
，
對
當
時
的
是
業
產
量
真
品
質
的
提
高
，
以
及
是
家

生
活
的
改
善
，
有
木
可
磨
誠
的
功
韻
。
以
傳
播
食
業
與
家
政
新
知
識
為
主
的
最
業
推
廣
計

畫
芳
式
與
內
容
，
至
今
仍
被
農
業
界
靚
為
發
展
重
點
。

但
在
民
國
五
十
年
代
後
期
，
經
濟
與
科
技
的
快
速
琵
展
帶
給
基
灣
社
會
急
速
的
經
濟

、
文
化
、
社
會
及
人
口
變
遷
。
農
民
及
鄉
村
社
區
也
深
受
各
種
社
會
變
遷
的
街
擊

•• 

最
業

生
產
技
術
典
經
營
芳
式
不
斷
的
創
新
，
農
民
個
人
及
家
庭
生
活
發
生
鈕
六
變
化
，
鄉
村
社

區
事
務
典
活
動
更
趨
複
雜
。
為
協
助
是
民
及
鄉
村
社
區
面
對
社
會
變
遷
，
直
業
推
廣
教
育

計
畫
內
容
，
作
了
改
進
。
例
如

•• 

叫
家
庭
計
畫
之
推
行
為
解
決
是
村
人
口
過
剩
立
問
題
，

的
農
業
機
械
化
、
婦
女
是
事
研
究
班
、
共
同
經
營
之
推
行
，
以
解
決
最
村
勞
動
力
分
配
立

問
題
。
叫
轉
業
技
能
訓
練
計
畫
為
協
助
是
民
外
替
至
都
市
謀
生
問
題
，
側
是
揚
企
業
化
，

擴
大
是
場
經
營
及
農
場
共
同
道
錯
之
倡
導
皆
在
提
昇
漫
揚
經
營
芳
式
至
企
業
管
理
立
層
次

，
間
人
際
關
係
及
親
職
教
育
之
推
行
是
為
協
助
最
見
解
決
在
工
商
社
會
衝
擊
之
下
日
趨
嚴

重
之
家
庭
關
保
、
婚
姻
關
係
五
代
溝
問
題
，
以
及
關
鄉
村
背
年
留
費
留
村
之
培
訓
及
鄉
村

整
合
計
置
之
推
行
是
為
鄉
村
社
區
重
建
立
長
遠
計
畫
。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農
業
推
廣
計
畫

內
容
擴
展
至
顧
及
曲
商
品
生
活
的
各
個
層
面
，
期
其
透
過
各
種
計
畫
協
助
農
民
面
對
現
代
日

新
月
異
的
快
速
社
會
變
遷
而
引
起
的
有
關
社
會
、
經
濟
及
文
化
各
層
面
的
生
活
。

雖
然
，
曲
商
業
推
廣
計
畫
內
容
不
斷
的
改
進
，
以
及
鈕
額
入
力
和
物
力
的
投
入
(
政
府

經
費
、
專
家
參
與
並
提
出
建
議
及
農
業
樹
關
大
量
人
員
立
控
入
與
支
持
)
，
應
有
可
觀
的

成
果
。
非
常
遺
憾
的
，
雖
然
是
業
推
廣
計
畫
強
調
其
功
能
為
提
昇
是
馬
五
鄉
村
社
區
之
經

濟
、
社
會
和
文
化
生
活
素
質
，
但
事
與
願
違
，
有
些
計
畫
旨
在
加
強
改
進
農
業
生
產
技
術

及
經
營
芳
式
以
提
高
最
具
經
濟
能
力
，
但
農
民
的
收
入
裁
整
體
鄉
村
經
濟
遙
遙
落
後
都
市

居
民
且
兩
者
之
差
距
越
來
越
大
，
有
些
計
畫
強
調
提
昇
農
民
生
活
素
質
，
但
最
民
不
論
在

物
質
上
或
精
神
上
的
生
活
素
質
都
與
都
市
有
一
段
距
離
。
雖
然
，
目
前
臺
灣
是
業
推
廣
計

童
在
俾
播
農
業
新
知
識
與
技
能
給
農
民
仍
然
肩
負
極
大
的
使
命
，
但
是
，
幫
助
農
民
調
適

經
濟
、
社
會
及
文
化
生
活
素
質
等
複
雜
層
面
的
計
聾
，
有
極
大
的
困
難
(
蔡
宏
進
，
民
七

十
三
年
，
頁
四
六
!
五
三
;
蕭
崑
杉
，
民
七
十
五
年
，
頁
三l
七
)
。
這
些
事
實
，
令
人

對
農
業
推
廣
教
育
計
畫
之
功
能
存
疑
，
而
引
起
關
心
人
士
探
討

•• 

現
行
的
是
業
推
廣
計
畫

是
否
可
幫
助
最
具
?
若
有
問
題
，
應
如
何
改
進
?

有
許
多
研
究
，
從
行
政
效
率
、
傳
播
芳
法
及
效
果
，
食
品
的
基
本
特
質
(
年
齡
、
教

育
程
度
及
社
會
經
濟
地
仕
等
等
)
來
探
討
其
對
是
業
推
廣
教
育
計
畫
推
行
之
影
響
，
期
望

找
出
有
殼
的
行
政
管
理
芳
法
，
有
殼
的
傳
播
芳
法
及
最
昂
的
學
習
特
質
，
以
改
進
農
業
推

廣
計
畫
立
推
行
。
固
然
，
這
許
多
研
究
可
增
強
計
畫
之
故
孽
，
但
最
基
本
的
問
題
，
則
為

計
畫
發
展
(
】U
H
o
m
H
M
M

目
。

g
m
Z
℃
B
S
C

過
程
是
否
合
適
?

近
年
來
，
蓋
灣
是
業
推
廣
計
畫
龍
展
問
題
重
重
，
例
如
，
臺
灣
是
業
推
廣
計
畫
亟
欲

涵
蓋
農
民
在
經
濟
、
社
會
及
文
化
的
生
活
索
質
之
搜
雜
層
面
，
但
僅
在
傳
播
食
業
新
知
識

及
新
技
能
芳
面
的
計
盡
有
教
;
是
業
推
廣
計
華
亟
需
廣
泛
的
經
濟
、
社
會
及
文
化
古
面
的

教
育
內
容
旦
有
關
之
策
割
工
作
人
員
，
但
目
前
憂
灣
龍
業
推
廣
計
畫
仍
只
強
調
運
用
農
業

技
術
專
家

(
k
p
m
H

戶
口
已E
B

】
ω
口
Z
R
什l
B

且
芯
片
ω

悄
話
旦
旦
凹
的
什
)
;
計
置
之
過
程
是 一 78 一



期
望
藉
著
教
學
芳
式
啟
發
農
民
自
我
學
習(ω巳
?
門
戶
叩
門
。
旦
旦F
S
E
E
M己
的
能
力
，

但
目
前
立
計
聲
僅
使
農
民
成
為
攪
動
的
是
業
新
技
能
立
接
受
者
。
由
這
些
例
子
，
可
看
出

種
種
問
題
發
生
在
計
聾
發
展
立
要
素
上

•• 

計
畫
目
標
、
教
育
內
容
、
教
學
芳
式
去
計
量
結

果
等
等
。
叉
，
目
前
，
有
關
人
士
亦
有
共
識
，
是
為
曲
商
業
推
廣
教
育
計
畫
亟
需
酒
蓋
農
民

各
生
活
層
面
且
是
民
經
由
計
輩
學
習
如
何
去
學
新
事
物
以
適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但
是
，
實
際

執
行
上
，
還
是
有
關
於
傳
遞
農
業
新
知
識
與
技
能
之
計
量
佔
優
勢
，
為
何
在
廣
泛
的
推
廣

教
育
內
容
中
，
選
擇
且
強
調
農
業
技
術
?
是
誰
裁
定
的
?
還
是
計
賽
決
策

(
M
V
B
M
H
E
B

巴
巴
凹
的
戶
。
口lB
M
H
W
E
M

己
的
問
題
。

若
計
鑫
目
標
、
教
育
內
容
、
教
學
過
程
、
計
畫
結
果
及
計
畫
考
評
是
計
聾
發
展
縱
向

範
間
，
那
麼
決
策
則
為
計
畫
發
展
的
橫
向
範
圈
。
例
如
是
業
推
廣
教
育
之
計
畫
目
標
應
有

那
些
?
是
傳
遞
農
業
新
技
術
或
是
適
應
社
會
變
遷
的
各
種
層
面
?
農
業
推
廣
教
育
內
容
是

包
括
那
些
領
域
?
這
些
領
域
如
何
組
織
主
現
?
最
島
(
學
習
者
)
之
反
應
型
態
叉
如
何
?

學
習
者
的
反
應
如
何
判
斷
?
在
校
都
顯
示
計
畫
發
展
的
過
程
(
即
縱
向
範
團
)
每
一
步
驗

都
有
數
種
芳
棠
，
決
定
了
的
芳
棠
，
是
有
關
人
員
依
其
價
值
判
斷
而
作
的
決
策
。
誰
做
決

策
?
亦
是
計
畫
發
展
的
重
要
主
題
，
例
如
計
暈
目
標
是
中
央
政
策
或
地
芳
決
定
?
教
學
過

程
是
是
業
推
廣
人
民
決
定
教
材
或
是
與
農
民
共
同
決
定
或
是
讓
邊
民
做
決
定
?
等
等
都
是

計
畫
過
程
應
考
慮
的
。
因
此
，
計
畫
決
策
與
誰
做
決
策
皆
是
影
響
計
聾
的
重
要
問
題
。

有
些
學
者
認
為
計
妻
之
種
種
問
題
之
產
生
，
是
對
各
種
計
畫
模
式
的
理
論
基
雄
與
實

際
應
用
缺
乏
認
識

3
8
己
Z
Y
E

詔
"
也

U
1
)。
過
去
，
計
聾
發
展
立
學
盟
問
題
很
少

在
最
業
推
廣
教
育
界
提
出
討
論
，
為
透
徹
了
解
目
前
基
灣
農
業
推
廣
計
童
問
題
，
並
為
進

→
步
提
出
適
合
於
臺
灣
的
計
證
模
式
，
需
要
嚴
蠶
的
計
莘
學
理
立
分
析
，
本
研
究
希
望
做

→
此
一
一
貢
獻
。M弟

二
H帥

祈
完
目
的

本
研
究
首
先
分
析
各
種
計
畫
模
式
，
摸
探
討
各
種
計
畫
模
式
中
，
關
於
計
輩
目
標
、

教
育
內
容
、

教
學
過
程
、
計
監
考
評
以
及
計
盡
快
策
對
上
列
項
目
之
影
響
之
理
論
基
墟
。

根
擴
計
需
理
論
基
礎
，
逐
一
評
析
蓋
灣
最
業
推
廣
計
垂
在
目
標
之
決
定
、
教
育
內
容

領
域
之
快
史
以
及
教
育
內
容
之
組
純
是
否
與
巳
吏
的
目
標
有
密
胡
關
聯
典
是
黨
推
廣
人
員 立

敬
的
學
芳
式
如
何
擬
定
等
等
各
項
計
聾
發
展
之
刺
弊
符
失
。

最
後
，
本
文
綜
合
計
聾
理
論
與
現
行
臺
灣
農
業
推
廣
教
育
計
畫
實
際
推
行
之
情
況
所

得
之
資
料
，
提
出
建
議
，
以
棋
農
業
推
廣
教
育
計
畫
決
策
者
，
農
業
推
廣
計
畫
參
與
者
以

及
未
來
研
究
者
作
參
考
。

第
三
一
節

研
究
之
童
安
性

過
去
二
十
年
，
計
畫
理
論(
M
V
S
M
H
E
E
吋
育
自
己
勢
在
教
育
領
域
宴
迅
速
發
展

起
來
，
成
人
教
育
及
推
廣
教
育
也
不
例
外
的
跟
進
而
麓
展
。
成
人
教
育
及
推
廣
教
育
更
是
一

涵
入
一
般
教
育
理
論
，
再
根
據
成
人
的
特
性
及
其
與
所
屬
的
各
種
獨
特
社
會
制
度
聞
之
關

係
而
發
展
了
許
多
計
畫
理
論
模
式
，
倒
如
泰
勒
(
斗

Y
E
F
Z
S

〉
、
佛
烈
依
(
咐
，
2
-
2
.

5
8
)

、
諾
關
士
(
同
口
。4
-
o
F
E
u
-
0
)
、
休
爾
(
目
。
丘
。-
E
品
)
、
改
義
爾
(

切
。
可Z
W
E
∞
己
、
一
幅
爾
斯
特
及
羅
信
(
句
。
呵
。
其

m
戶
口
已
悶
。
凹
的
戶
口
m
H
E∞
N
W
)以
及
克
里

夫
的
1
月
戶
口
L
C
8
)
等
等
。
(
計
畫
理
論
在
教
育
領
域
常
用
課
程
理
論
(
凸
月

1
2

戶
口
自

吋
P
O
O
H明
)
，
在
成
人
教
育
及
推
廣
教
育
較
常
用
計
畫
理
論
(
M
v
g
m
m
E
B

、

H
d
g
H
明
)

，
兩
者
常
適
用
，
本
丈
用
計
畫
理
論(
H
V
E
M
H

可
M
H
E
吋
宮
。
吋
M
1
)立
名
稱
，
但
採
用
兩
者

立
學
理
。
)

更
多
的
論
文
，
特
別
闡
述
計
畫
鞏
展
的
每
一
重
要
項
目
，
如
丈
皮
士
(
K
F
H
V

℃
♂

H
C斗
ω
)
、
依
萊
爾
士
及
麥
克
遲
溫
(
自
古
的M
M口
已
足

R
H
U
B
-
也
8
)
等
人
對
「
教

育
目
標
」
、
椅
接
見
(
悶
。R
P
H
S
N
)

、
批
克
遜
及
魯
斯
耐
見
門
巴
戶
。
E
m
o
p
h
w

M
N
S
E
-
-
u
E
2
)、
布
西
見
皮
凱
而
(
因S
E
R
h
w
E
O
W
R
P
E

品
)
、
羅
姆

(
戶
。4
2
.
E
a
)
以
及
聯
合
國
教
科
丈
組
織

(
ω宮
門
口
。
的
峙
。
可C
Z
開
ω
口
。
﹒
皂
白
)

在
探
討
「
教
育
內
容
」
中
，
柏
耐
見
(
H
Y倚門
口
叩
門
"
皂
白
色
、
桑
德
士

(
ω戶
口
已R
Y
E
8

)
、
康
弟
(
約
呂
立
"
也
∞
包
，
以
及
狄
克
遜
(
已
向
M
O
P
E

∞
己
對
「
教
學
方
法
」
'
林

德
門
(
F
E門H
m
w
g
ω
P
H
C
G
H
)

、
休
爾
(
悶
。
已
。-
5
5
)

、
柏
居
溫

(
]
W
R
m
g
z
v

5

月
)
、
諾
爾
士
(
開
口
。
還Z
P
巴

8
)

及
仿
字
(
、
門
。
口
m
y
5
月
)
等
人
對
「
學

習
者
之
型
態
」
，
以
及
皮
帶
克
(
ω丹
O
O
F
-
s
u
d
w
H
C
斗
ω
"
5
3
)

及
福
爾
斯
特
(

問
O
B
m
Y
H
C
斗
。
)
對
「
計
畫
考
評
」
有
精
湛
立
論
見
。

此
外
，
一
闖
關
斯
特
(
咐
，
。
門
。
由
于
巴
∞

0
)
、
技
義
蘭
(
因
。
可
戶
。
"

np 

]
石
∞
]
戶
)
、
奧
利
佛



(
。
口Z
P
E

∞
ω
)
、
利
柏
拉
(
E
Z
2
.
5
2
)

對
「
計
畫
決
策
」
立
問
題
，
亦

提
出
論
見
。

最
業
推
廣
計
畫
理
論
經
過
多
年
的
總
論
與
個
論
的
發
展
與
修
正
，
可
使
原
本
本
太
「

史
形
」
且
「
學
科
」
〈
巳
凹
的
立
℃
戶
戶
口

0
)
地
仕
較
差
的
是
業
推
廣
教
育
，
具
有
較
一
致
且

整
合
的
導
向
。

基
灣
的
農
業
推
廣
教
育
，
目
前
，
京
論
在
理
論
與
實
際
應
用
都
很
雜
亂
，
變
成
任
何

論
說
，
任
何
技
術
及
事
物
都
可
放
進
去
，
任
何
人
都
可
參
與
(
眾
論
其
是
否
對
黨
業
推
廣

有
所
認
知
)
，
結
呆
是
沒
有
一
個
可
諱
的
導
向
(
學
理
或
實
用
的
)
。
本
文
嘗
試
由
學
理

探
討
，
希
望
更
多
的
研
究
朝
這
芳
向
探
尋
，
提
棋
農
業
推
廣
行
政
當
局
及
農
業
推
廣
人
員

作
參
考
。

第
四
"
即

研
完
方
法

本
研
究
用
文
獻
探
討
，
首
先
整
理
出
計
畫
理
論
模
式
，
計
畫
決
策
模
式
，
計
割
目
標

之
類
型
，
教
學
芳
式
及
考
評
模
式
。

然
後
，
用
文
獻
，
各
種
是
業
推
廣
攬
闖
出
版
刊
物
，
學
術
刊
物
，
最
業
推
廣
計
畫
報

告
，
有
關
的
研
究
報
告
，
農
業
推
廣
人
民
工
作
報
告
，
黨
黨
推
廣
丈
彙
'
報
紙
，
雜
誌
來

探
討
目
前
蓋
灣
是
業
推
廣
教
育
計
童
在
決
策
類
型
、
目
標
類
型
、
教
學
芳
法
及
考
評
方
式

立
情
況
。

本
文
完
全
用
「
質
」
的
資
料
，
是
個
質
的
研
究
(
O
S
-
Z且
可
。
崑
丘

}
5
5
。

什
弟
二
主
平計
畫
理
論
文
獻
之
探
討

最
近
二
十
年
，
計
畫
理
論
模
式
，
發
展
迅
速
，
已
經
發
展
出
來
的
模
式
，
難
以
計
數

，
各
理
論
模
式
雖
各
有
特
論
，
但
亦
有
雷
同
之
處
。
為
分
析
方
便
，
以
分
類
為
宜
。
對
計

畫
理
論
模
式
作
分
類
，
亦
有
數
種
。
本
文
根
接
麥
克
當
勞

(
Z
m
H
n
口
。
口ω
5
.
H
C
a…N
C
N

-
N
8
)之
「
理
想
的
顯
型
」
(
目
。
旦
司
穹
的
〉
計
輩
分
成
三
類.• 

叫
專
家
導
向
模
式

(
伊
戶
口
m
m
門
l

開
M
Z

丘
吉
且
已
)
，
叫
集
團
輿
論
模
式

(
2
門
口
已
月
1

的
。
口
的
。
口
的
口
的

言
。
已
。
戶
)
及
仙
意
見
交
換
模
式
(
口ZH
o
m戶
口
旦
旦
旦
旦
〉
。
麥
克
當
勞
是
以
「
決
策
」

程
度
分
類
。
本
人
以
此
決
策
類
型
為
棋
向
依
撮
，
再
在
每
一
頓
型
中
，
以
縱
向
分
析
有
關

計
畫
目
標
、
教
育
內
容
、
教
學
過
程
及
計
畫
考
評
之
文
獻
。

麥
克
當
勞
以
決
策
程
度
;
將
計
童
發
展
模
式
分
成
三
類
型
，
其
要
點
如
下

•• 

叫
專
家
導
向
模
式

P
E
S
?

開
M
G
O早
已
。

Q
O
H〉

計
畫
發
展
過
程
是
專
家
受
預
先
確
立
的
目
標
之
影
響
，
為
涵
蓋
學
科
〈UE
巳
E
E
O

，
或
是
計
畫
教
育
活
動
)
的
最
大
範
圈
，
以
啟
發
各
種
教
材
內
容
與
教
學
方
式
，
並
作
最

後
決
定
。
專
家
文
從
計
畫
推
行
中
得
到
回
饋
，
再
而
改
造
學
科
知
識
或
技
能
的
教
材
內
容

與
教
學
方
式
。
重
現
學
科
知
識
或
教
育
活
動
內
容
之
學
習
。

叫
集
團
輿
論
模
式

(
Q
R
旦
月
1
的
。H
H
m
o口
的
S
E

旦
旦
)

計
畫
過
程
是
包
含
教
員
、
行
政
人
員
及
社
區
人
士
來
共
同
作
決
策
，
在
商
議
的
過

程
，
每
人
都
具
有
同
等
的
地
位
。
需
要
時
，
才
請
專
家
共
商
。
教
員
必
讀
參
與
共
同
商
議

之
過
程
，
由
此
所
決
定
的
教
材
在
實
際
應
用
上
才
有
效
。
此
模
式
重
靚
社
會
需
要
之
價
值

。

剛
交
換
意
見
模
式
(
巳
E
H
O
E
S
-旦
旦
旦
〉

計
畫
過
程
是
所
有
參
與
計
畫
的
人
(
特
別
是
教
員
)
與
學
習
者
採
用
交
換
意
見
之
方

式
而
共
同
討
論
學
習
者
之
需
要
。
這
個
模
式
注
重
學
習
者
之
參
與
與
決
定
他
們
自
己
的
學

習
需
要
。
學
習
者
之
需
要
或
學
科
知
識
之
建
立
或
社
會
需
要
更
重
要
。

麥
克
當
勞
之
三
種
模
式
都
強
調
計
畫
發
展
者
與
決
策
者
之
價
值
觀
念
和
眼
光
深
深
影

響
教
育
目
標
、
教
材
內
容
、
教
學
過
程
及
計
畫
考
評
之
方
式
。

此
外
，
柏
恩
絲
等
人
(
∞
S
E
m
-
E
H
H
H
-
L
C
O
C

提
出
的
三
種
計
畫
變
遷•• 

叫
強

壓
策
略

q
o
d〈
叩
門
1
的
。
叩
門
言
。g
s
g
m
z
m
)
，
圳
寶
誼
與
理
性
策
略
(
閉
目
℃
戶
門
戶
口
已

l

H
N
E戶
。5

戶
切
肯
皂
白
m
Z的
〉
和
川
規
範
|
|
再
教
育
策
略

(
Z。
門
g
n

立
S
I
B
1

開
E
n
l

E

言
ω
ω
R
m
阱
。
但2
)
;
以
及

(
2
D
R
W
H
g叮
叮

-
2
)
所
提
三
種
計
畫
觀
念
•• 

仙
傳

統
主
義
者
(
斗
E

丘
丘
o
g
z
m
Z
)
，
叫
概
念
1
l

實
證
主
義
者
(
的
。
2
8
2

巳
l

開
B
M
V凹
旦
旦
的Z
)
和
叫
再
概
念
主
義
者
(
月

2
O
E
S
E

巳
凹
的
片
的
)
，
與
麥
克
當
勞
之
分

類
型
式
，
大
同
小
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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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家
導
向
棋
式

此
模
式
的
代
表
者
為
泰
勒
(
吋
Z
O
F
H
E
S
，
其
代
表
著
「
課
程
與
教
學
之
基
本



原
理
」
所
提
之
法
則
，
至
今
許
多
計
畫
模
式
在
其
範
疇
內
，
農
業
推
廣
計
畫
模
式
，
凱
薛

(
只
旦
的
是
早
已.• 

5
8
)
、
桑
德
士

(
ω
ω口
已
叩
門
的-5
8
)
、
諾
爾
士
(
阿
口
。
看-
2
.

H
O吋
0
)
、
休
爾
(
目
。C
H
O
U
H
C
斗
也
及
波
義
爾
(
切
。
Z
F
H
g
H
〉
等
人
是
追
隨
泰
勒
糢

式
(
開
E
S
S

門H
E
R
門
E
E
W
H
g
R
S
I
H
O
U
U
〉
S
m
w
H。
這
一
H
E
l
z
s

其
基
本
原
則
有
四
•• 

仙
教
育
所
尋
求
的
學
習
目
標

(
O
Z
R民
話
也
是
什
麼
?

間
為
了
達
到
目
標
，
應
援
供
那
些
學
習
經
驗
P
S
E
E
m

開
阿
℃o
z
g
n
o
m〉
?

川
如
何
有
效
地
組
織
這
些
一
教
育
經
驗
。
.

川
間
如
何
考
評
是
否
達
到
上
述
的
目
標
?

簡
而
言
之
，
泰
勒
模
式
是
訂
定
目
標
、
選
擇
教
材
、
組
織
內
容
、
設
計
教
學
方
案
，

並
作
考
評
，
決
定
是
否
違
到
預
期
目
標
。

泰
勒
模
式
特
別
強
調
目
標
的
設
立
，
他
主
張
目
標
之
來
源
取
自
﹒
﹒
川
學
習
者
之
需
要

，
叫
當
代
社
會
生
活
情
況
及
川
州
學
科
專
家
(
m
c
Z
R
T
E
E
Z
門
負
℃
而
且
)
。
透
過
三

種
來
源
而
暫
定
的
教
育
目
標
必
讀
經
過
哲
學
與
心
理
學
基
礎
之
檢
靚
或
過
濾
3
月

3

口
i

古
巴
，
才
成
最
後
確
定
目
標
。
根
攘
泰
勒
模
式
之
目
標
的
另
一
個
重
要
發
展
是
布
姆
魯

等
人

(
E
S
E
-
H
C
U
O
U
M

內
E
F
d
〈
O
E
W早
已
•• 

5
2
)

的
目
標
分
類
。
他
們
將
教
育

目
標
分
成
三
個
領
域
•• 

仙
認
知
的
右
。

m
旦
旦
司
。
切
。
旦
旦
皂
、
凶
情
意
的
(
〉
月
2
I

Z
S
H
)
。
旦
旦
口
)
和
仙
動
技
的
(
3
3
月5
l
B
O
E

門
口
。
巴
巴
巴
等
行
為
目
標
。
於

此
行
為
目
標
成
為
教
育
目
標
。
泰
勒
及
布
姆
魯
主
張
教
育
目
標
必
鎮
確
立
為
明
確
、
清
晰

和
特
殊
化
的
行
為
目
標
。

根
攘
泰
勒
模
式
，
由
計
畫
專
家

q
H
o
m
E昌

，
宮
。
何
叩
門
的
)
預
先
確
定
目
標
，
先
給

學
習
者
提
示
目
標
之
顯
著
特
徵
'
引
起
興
趣
。
而
後
根
按
預
定
目
標
，
選
擇
教
學
內
容
及

組
織
學
習
經
驗
，
提
供
適
當
教
學
方
法
，
使
學
習
者
有
適
當
的
練
習
機
會
，
學
得
尚
未
純

熟
的
技
能
及
目
標
要
求
的
行
為
。
理
想
的
學
習
及
反
應
需
靠
增
強
(
同
旦
旦
旦S
B
O
D
H

)
來
促
進
。
此
種
學
習
方
法
是
行
為
學
派
所
主
張
的
刺
激
反
應
的
學
習
模
式
，
栗
代
克
(

吋
冒
。
門
口
已
詐
。
)
的
學
習
理
論
更
是
廣
泛
地
被
應
用
，
在
制
約
的
(
口
。
口
已
泣
。
口
已
〉
情

境
之
下
獲
得
特
定
學
習
經
驗
之
聯
接
以
連
成
預
定
的
行
為
目
標

這
種
模
式
是
認
為
計
盡
是
預
期
將
一
些
定
義
好
的
教
育
內
容
教
給
學
生
，
以
適
應
接

雜
的
工
業
化
社
會
的
需
要
，
教
師
(
在
此
文
可
舍
地
方
農
業
推
廣
人
員
〉
的
主
要
任
務
是

在
制
約
學
習
者
，
使
其
反
應
別
人
為
他
預
選
好
的
行
為
刺
激
，
以
違
成
別
人
為
他
預
定
好

的
行
為
目
標
。
在
這
種
模
式
下
，
教
員
和
學
習
者
將
目
標
祖
為
預
知
的
，
因
此
，
毫
無
疑

問
的
喪
失
了
主
動
參
與
教
育
過
程
的
機
會
(
歐
用
生
，
民
七
十
二
:
三
十
六
|
三
十
七
)

。
這
種
觀
點
否
認
了
教
員
與
學
習
者
之
自
主
性
之
活
動
。
因
而
，
學
習
者
是
被
動
的
接
受

者

(
H
N
R
Z
R
)而
教
員
僅
是
忠
實
的
知
識
或
技
能
之
傳
遍
者
(
吋
E

口
的

E
Z
H
)

(
〉H
M
H
U
m
-
s
a

…
u
u
u
z
n
的
E
B

戶
口
押
的
山
口
已EB
B
-
皂
白

U
H
t
ω
N
)
。

此
種
模
式
，
計
畫
之
教
學
目
標
，
教
學
內
容
之
選
擇
，
一
向
都
是
計
晝
決
策
者
作
決

定
，
而
後
之
教
學
過
程
中
，
教
員
必
賓
專
長
某
種
技
術
，
而
有
足
夠
的
能
力
色
。
B
Z
l

Z
E
M
1
)，
根
攘
預
定
之
目
標
及
教
材
，
將
新
技
術
傳
撥
給
學
習
者
，
使
其
採
用
，
在
此

教
員
是
技
術
專
家
(
的
Z
Z
2
7
5
丘
吉
門
由
℃
R
E
-
-
m
Z
)。
也
因
此
，
「
創
新
知
識
之

傳
播
」
(
口
已
古
的
戶
。
口
。
同
門
口
口
。
巨
片
古
巴
(
詞
。
鬧
。
門
的

W
H
C
O
N
)
原
理
，
廣
泛
地
被
應

用

(
Z
n口
R
s
r
F
n
m
口
門H
E
B
O
P
S
∞
ω
…ω
己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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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
勒
模
式
之
考
評
，
依
攝
預
定
的
行
為
目
標
，
發
展
教
材
，
選
擇
某
些
樣
本
加
以
測

驗
，
然
後
根
接
結
果
加
以
修
正
教
材
，
直
到
教
材
能
連
到
預
定
的
目
標
。
考
評
者
是
具
有

測
量
及
研
究
專
業
訓
謀
者
，
考
評
者
是
外
圍
工
作
人
員
，
不
是
計
畫
參
與
者
。
泰
勒
模
式

只
依
攘
計
畫
之
預
定
行
為
目
標
，
沒
有
考
慮
非
預
期
的
學
習
結
果
;
也
沒
考
慮
學
習
者
的

各
個
差
異
而
訂
不
同
學
習
基
準
;
也
只
考
慮
達
到
目
標
，
而
不
顧
及
目
標
之
達
成
是
否
產

生
好
影
響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泰
勒
模
式
，
對
學
習
者
經
由
蝶
習
獲
得
新
知
識
及
新
技
術
的
學
習
最
有

效
(
〉
℃
℃
帥
"
后
斗
。
…
H
S
I
E
斗
;
歐
用
生
，
民
七
十
二

•• 

三
十
一
)
。
當
然
，
學
習
者

因
熟
練
某
種
新
知
識
或
技
術
，
可
引
發
學
習
興
趣
，
而
進
入
更
探
層
之
學
習
(
〉H
V
H
U
m
-

H
O斗
。
…H
ω吋
t
H
ω∞
〉
。

成
人
或
推
廣
教
育
學
者
凱
酪
等
〈
閃
己
的OM
N早
已
•• 

5
3
)
、
桑
德
士
(
ω
ω口已
。
門
的
W

H
C
O
O
)
、
諾
爾
士
(
阿
口
。
看H
g
u
H
S
0
)
、
休
爾
(
同
O
Z
F
巴
吋
心
)
及
波
義
爾
(
因O
M
L
O

H
O∞
H
)等
人
之
計
畫
模
式
亦
是
依
接
泰
勒
模
式
，
先
鑑
定
學
習
者
之
需
要
，
預
定
目
標
、

選
擇
適
當
教
材
與
教
學
方
法
及
考
評
是
否
達
到
預
期
目
標
。
這
些
成
人
或
推
廣
教
育
計
量

模
式
，
大
體
上
，
與
泰
勒
模
式
大
同
小
異
，
僅
是
成
人
或
推
廣
教
育
非
常
重
祖
國
體
教
學



法

9
日
}
叭
h
w切
5
r
a
u
H
C
g…8
)
。
因
此
，
以
同
儕
團
體
學
習
原
理
之
「
採
用
者
類

型
」
的
教
學
方
法
，
廣
為
被
應
用
(
吳
聰
賢
，
民
六
十
四•• 

一
八
O
I

一
八
四
〉
。

這
些
模
式
，
亦
都
是
計
晝
決
策
者
可
g
m
B
B

豈
m
w
w叩
門
也
作
主
要
決
定
，
且
很

多
模
式
，
加
入
成
人
教
育
或
推
廣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之
參
與
決
策
，
但
是
地
方
推
廣
人
員
或

成
人
教
育
者
參
與
計
童
發
展
之
決
策
，
幾
乎
不
被
強
調
。
其
中
，
故
義
爾
們
自
。
1
月
)

在
其
計
畫
模
式
中
，
包
含
學
習
者
代
表
，
地
方
推
廣
工
作
人
員
、
行
政
人
員
、
民
意
代
表

，
學
者
專
家
和
計
畫
者
參
與
計
畫
發
展
，
但
其
模
式
還
是
以
專
業
的
計
畫
者
作
最
重
要
之

決
策
，
雖
然
，
有
下
節
將
介
紹
之
集
團
輿
論
模
式
之
「
型
」
，
但
卻
還
未
達
質
質
上
的
層

次•. 
所
有
人
在
計
聾
發
展
的
每
一
階
段
都
共
同
討
論
而
達
成
意
見
一
致
a
a
F
5
2
.

℃
﹒
∞ω
i
c
u
)。
而
他
叉
強
調
學
習
者
代
表
亦
應
參
與
決
策
。

第
二
節

集
團
輿
論
按
式

(
Q
H
O
C
-
R
l
p
口
的O
D
m己
的
旦
旦
旦
〉

此
模
式
代
表
者
有
史
瓦
彼
G
n
y
d司m
H
Y
H
S
ω
)及瓦
而
克
(
宅
巳

H
n
o
F
H
S
H
)

。

二
者
都
反
對
泰
勒
模
式
像
處
方
，
依
按
預
定
之
目
標
，
教
員
和
學
生
，
一
步
步
按
部
就
班

進
行
，
對
計
畫
發
展
未
有
深
思
熟
慮
之
機
會
。

瓦
而
克

(
4
E
H
W
叩
門
)
提
出
計
畫
應
包
含
川
綱
領
(
可
芯
片
卅
日
5
)
，
叫
方
案
設
計

S
S

古
巴
和
叫
慎
重
審
議
(
口
已
F
R
E

古
巴
。
他
主
張
綱
領
應
表
現
出
各
種
意
見

與
價
值
，
作
為
計
查
發
展
之
指
引
。
參
與
計
畫
者
之
各
種
意
見
與
價
值
必
緝
經
過
辯
論
的

過
程
而
達
到
意
見
一
致
，
要
達
到
一
致
，
必
讀
深
思
熟
慮
各
種
方
案
的
優
劣
，
而
選
出
最

周
全
的
方
案
，
即
是
慎
重
審
議
(
0丘
吉
自
己
古
巴
。
各
種
辯
論
過
程
都
是
在
一
個
大
的

社
會
架
構
兮
。
旦
旦
(
U
O旦
旦
片
)
中
發
生
。
在
社
會
架
構
中
，
各
種
意
見
經
由
辯
論
而

決
定
的
是
規
範
性

(
Z
R自
己
可

0
)
，
反
映
社
會
的
價
值
與
需
要
(
4
5
-
w
o
p
5
月
…

U
H
-
O
U
)
。

史
瓦
浪

a
n
F
J
2
.
m
H
S

亦
是
強
調
價
重
審
議
(
巴
巴
古
自
己
H
O
P
)，
他
更
共
體
提

出
計
聾
發
展
從
頭
就
應
包
括
四
類
人
士
參
與
討
論
及
辯
論
。
四
顛
人
士
為

•• 

川
教
民
(
了

解
學
習
者
之
需
要
與
興
趣
者
)
，
倒
地
方
人
士
(
了
解
學
習
者
在
地
方
上
之
需
要
與
興
趣

者
)
，
倒
行
政
人
員
(
了
解
教
員
情
況
者
)
及
凶
學
科
或
技
術
專
家3
n
v退
"
σ
L
c
a
…

U
O
N
f切
。
∞
)。

經
過
各
組
參
與
人
員
討
論
而
決
定
的
方
案
，
反
映
社
會
需
要
，
因
而
所
決
定
的
教
育

目
標
與
教
學
內
容
或
教
材
是
以
社
會
需
要
為
主
。
亦
郎
，
教
育
的
目
標
是
幫
助
學
習
者
學

習
適
應
社
會
變
遷
的
各
種
知
識
與
技
能
，
教
育
目
標
與
內
容
深
受
社
會
變
遷
之
影
響
。

教
學
目
標
典
的
容
是
由
許
多
社
會
成
員
審
議
決
定
的
一
些
幫
助
學
習
者
適
應
社
會
變

遷
的
有
關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心
理
及
環
境
的
知
識
與
技
能
，
教
育
目
標
因
而
設
定
，
教
學
方

法
也
期
望
學
習
者
練
習
且
精
通
這
些
社
會
知
識
和
技
能
，
因
此
，
布
魯
姆
(
盟
。
。
5
)

的
精
通
學
習

(
z
s
z
a
F
S
E
E
M
叫
〉
(
臣
。
其
L
S
H
戶
自

l
H
a
)
及
蓋
聶
(

的
ω
m
D
b的
學
習
階
層

(
F
O叩
門
口
古
悅
目Z
B
E
E
S
-
)
(
C
m
m
D
P
H
。
但
已
立

t
H
C己

的
一
步
步
，
由
簡
而
繁
，
由
兵
體
到
抽
象
'
，
由
單
一
到
聯
結
之
知
識
或
技
能
之
教
學
方
法

被
廣
為
應
用
，
教
員
的
角
色
是
為
學
生
在
每
一
學
習
步
驟
安
排
良
好
的
學
習
環
境
及
傳
遞

有
紋
的
知
識
和
技
能
給
學
生
。

布
魯
姆
(
包
0
0

日
)
及
蓋
聶
(
。
ω
m
D
b
)之
學
習
原
理
，
對
於
學
習
者
學
習
較
接

雜
且
關
聯
的
適
應
社
會
變
遷
的
有
關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心
理
、
文
化
及
環
境
的
新
技
術
及
技

能
，
很
有
效
果
。

每
一
個
參
與
計
章
發
展
的
人
，
對
計
畫
之
整
個
過
程
都
參
與
討
論
，
而
有
經
驗
。
對

計
畫
推
行
的
結
果
，
依
其
經
驗
，
對
計
畫
結
果
有
不
同
評
價
，
各
種
評
價
亦
需
經
過
討
論

與
選
擇
，
對
計
畫
作
適
當
之
回
鑽
。

成
人
教
育
或
推
廣
教
育
計
畫
中
，
很
多
的
教
育
目
標
、
教
學
內
容
是
反
映
社
會
價
值

與
社
會
需
要
，
文
稱
為
社
會
干
預
(
ω。
旦
旦

Z
Z
2
m

口
叩
門
。
口
〉
的
教
育
活
動
或
計
置

。
雖
然
，
許
多
計
畫
發
展
模
式
將
行
政
人
員
、
各
級
民
意
代
表
、
學
習
者
代
表
、
教
員
、

學
者
專
家
列
為
參
考
對
象
，
但
並
沒
有
油
入
所
有
上
述
的
人
員
參
與
、
討
-
論
且
選
擇
計
畫

芳
案

(
K戶
口
。
口
丘
吉8
)

，
從
梭
克
及
巴
士
克

(
ω
R
H
n
m
H

口
已
∞
5

日
叭
。
司
"
這
∞
。
這
己
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幾
乎
所
列
的
二
十
三
個
成
人
或
推
廣
計
畫
模
式
，
沒
讓
教
員
參
與
計
畫
發

展
。
可
見
，
成
人
或
推
廣
教
育
計
畫
模
式
，
有
些
是
有
集
團
審
議
的
型
式
，
但
是
沒
賦
予

所
有
人
員
相
等
的
權
利
來
討
論
與
選
擇
適
當
之
方
案
。
僅
有
一
幅
斯
特
在
其
計
畫
考
評
模
式

(
咐
，
。
片
。
由
于
這
斗
。

U
H
S
I
H
2
)中
主
張
計
畫
考
評
應
包
含
與
計
輩
有
關
的
各
人
員
對
其

經
歷
過
的
計
畫
經
驗
所
作
的
評
價
，
是
具
有
集
團
審
議
之
模
式
，
但
他
在
以
後
的
論
文
，

卻
特
別
重
視
學
習
者
與
教
員
之
意
見
。
。
但
已
g
t
H
C
U
U
H
S
N
已
占

3

，
文
是
屬
於
下

← 82 一



-
個
要
討
論
的
意
見
交
換
模
式
之
範
疇
。

第
三
節

意
凡
交
換
按
式
(
門
)
戶
叩
門
。
問
凹
的
丘
吉
。
生
)

對
前
述
的
兩
種
模
式
，
以
預
先
確
定
的
行
為
目
標
及
歐
定
的
教
學
內
容
(
確
定
的
知

識
和
技
術
)
等
，
由
成
的
社
會
需
要
之
知
識
標
準
或
行
為
規
範
要
強
加
之
於
學
習
者
身
上
之

觀
點
，
許
多
研
究
計
輩
學
者
，
揖
由
很
強
烈
之
批
評
。
雖
然
，
觀
點
，
略
有
不
同
，
最
重
要

的
是
，
他
們
強
調
﹒
﹒
知
識
的
獲
得
要
經
由
個
人
的
經
驗
，
經
由
自
然
的
過
程
，
不
可
假
之

他
人
之
手
。
此
思
想
淵
源
可
溯
白
自
然
主
義
者
盧
梭
及
後
繼
之
進
步
主
義
者
杜
威
。

這
些
教
育
學
家
對
前
面
兩
種
模
式
僅
批
評
，
少
有
提
出
完
整
的
模
式
，
僅
是
對
目
標

之
設
立
，
教
學
內
容
、
教
學
過
程
及
計
畫
考
評
提
出
個
別
建
議
。
綜
合
各
家
之
張
議
，
此

模
式
在
計
畫
發
展
各
步
朧
的
要
點
，
如
下
﹒
.

計
畫
是
將
有
關
人
員
(
特
別
是
教
員
)
與
學
習
者
交
換
意
見
，
共
同
討
論
學
習
認
為

有
意
義
之
需
要
，
而
扭
供
以
學
習
者
之
需
要
為
主
的
一
股
目
標
或
原
則
，
作
為
指
引
方
向

，
在
教
員
和
學
習
者
陸
續
的
經
驗
過
程
，
可
不
斷
修
正
(
的
丘
吉
。

P
E
a
u
ω
S
I
ω包
U

開
的
戶
口
∞
門
"
巴
鼠
忌
w
H
S
T巴
l
g
u宅
芷
江
戶
。
E
-
H
S
R
N
H
I
ω
0
)
。
計
畫
因
此
是
有
意

間
，
只
提
供
原
則
(
別
於
泰
勒
模
式
等
確
定
目
標
)
，
讓
學
習
者
依
其
興
趣
與
能
力
，
經

歷
不
同
的
學
習
過
程
，
達
到
原
計
畫
之
意
圖
(
阿
巴
哥

-
H
S
O
U
E
i
H
C
)

。

計
畫
之
基
本
原
則
是
協
助
學
習
者
從
經
驗
中
學
習
，
並
能
重
組
經
驗
而
成
長
(
白
白

l

t
〈m
M
M
J
H
C
N
0
)

。
也
是
協
助
學
習
者
培
養
自
主
能
力
，
去
發
現
或
欣
賞
周
遭
的
事
與
物
，

以
學
習
者
本
身
認
為
有
意
義
的
方
式
，
叫
學
習
知
識
和
技
能
、
社
會
價
值
、
人
典
人
之
關

係
，
叫
解
決
個
人
或
社
區
問
題
，
仙
提
昇
生
活
素
質
層
面
，
仙
學
習
獨
立
自
主
而
能
透

過
學
習
活
動
尋
求
自
我
實
現
的
揖
界
(
吋
片
。
叩
門

m
w
H
S
O
U、
門ω
石
口

3
.
s
a
u
#
l
H
m
u

F
ω
諾
言

p
s
a
w
E

吋
叭
叭
開m
m
H
S
H
O
P
H
C
3
)
，
簡
而
言
之
，
此
模
式
對
學
習
者
解

決
問
題
及
尋
求
自
我
質
現
，
最
為
有
毅
(
〉MU
H
v
m
w
H
S
C
U
H
N
N
l
E
ω
)

。

教
學
目
的
，
在
協
助
學
習
者
成
長
，
因
此
，
教
育
內
容
有
提
昇
自
敘
層
次
的
如
人
文

、
藝
術
、
文
學
、
一
音
樂
、
休
閒
及
文
化
之
素
養
;
以
及
參
與
社
會
，
解
決
個
人
與
社
區
問

題
之
知
識
與
技
能
為
主
。
英
國
學
者
皮
德
絲
q
E
o
s
-
H
S
S
及
赫
絲
特
(
目
前
由
于

皂
白
)
非
常
重
視
之
博
雅
教
育

(
F
F
R已
開
血
口
旦
旦

O
D
)
即
是
屬
於
前
一
種
;
巴
西

著
名
平
民
教
育
學
家
佛
烈
依
Q
E
宵
。
"
5
8
)
則
非
常
重
視
農
民
經
由
討
論
學
習
過
程
、

'
揖
昇
意
識
，
解
決
個
人
及
社
區
問
題
屬
於
後
者
。

皮
亞
傑

q
E
m啊
。F
H
O
O
S及
布
魯
納
(
切
門
口
口
。
門
‘58
)

二
人
之
教
學
理
論
，

都
主
張
學
習
者
是
主
動
的
探
究
者
，
即
個
人
的
行
動
是
有
目
的
且
自
主
的
，
能
提
出
問
題

，
而
有
所
發
現
，
進
而
重
組
知
識
結
構
或
思
索
而
得
解
決
問
題
的
新
途
徑
。
因
此
，
二
人

之
教
學
理
論
與
教
學
方
法
，
如
發
現
教
學
法(
0凹
的8
2

是
崑
丘
v
a
)

、
探
究
教
學

法

Q
P
A已
是
崑
旦
前
。
已
)
和
活
動
教
學
法
(
K
H
丘
吉
叫
司
星
。
品
。5

被
廣
泛
應
用
(

歐
用
生
，
民
七
十
二•• 

五
十
九
)

此
模
式
，
為
使
學
習
者
的
潛
能
，
得
到
最
大
的
發
揮
，
非
常
重
視
教
員
能
否
提
供
合

適
的
學
習
情
境
。
亦
帥
，
教
員
必
須
了
解
學
習
者
之
需
要
、
了
解
行
政
機
關
之
政
策
與
法

規
、
洞
悉
學
習
過
程
或
學
習
環
境
可
能
遭
到
的
內
在
與
外
在
限
制
、
充
實
教
育
資
源
(
人

力
、
物
力
、
設
備
等
)
，
獲
得
學
術
機
關
知
識
與
技
術
支
援
及
精
通
教
學
原
理
等
(
斗
。

l

s
-
a
L
g
o
…
品
1
克
)
，
分
析
與
安
排
合
適
學
習
情
況
，
教
員
是
學
習
者
的
協
助
者
或

引
導
者
，
已
經
不
再
是
傳
播
知
識
的
技
術
專
家
(
的
口

E
R
T
B
丘
吉
門

ω
胃
口
訂
戶
戶
的
古
)

，
而
是
具
備
各
方
知
識
的
精
心
工
作
者(
2
g
y
。
口
2
.
E
且
已
身

(
U
O
E
r
H
。
但
這
)

。
因
此
，
教
員
各
方
面
能
力
之
培
養
與
訓
韓
非
常
重
要
。

一鈞一

此
模
式
重
祖
教
育
過
程
中
，
學
習
者
之
經
驗
之
復
雜
性
與
豐
富
之
教
育
活
動
之
內
容

，
教
員
與
學
習
者
問
之
五
動
作
用
等
等
全
體
形
象
(
的
。
民
古
巴
巴
戶
。
口
)
。
因
而
，
其

考
評
芳
法
強
調
用
質
的
方
法
探
討
教
育
的
索
質
、
學
習
者
之
顯
性
及
隱
藏
之
學
習
活
動
與

經
驗
、
學
習
活
動
之
特
性
及
教
員
之
認
知
與
實
際
應
用
之
教
學
理
論
基
礎
(
肉
已
戶
。
口
已

0

)
(
〉
℃
M
U
m
-
H
O

萄
心

b
i
E
A
F
)。
欲
了
解
被
雞
之
教
學
過
程
，
考
評
必
氯
包
括
所
有
參

與
人
員
之
價
值
分
析
，
五
相
討
論
，
交
換
每
個
人
之
價
值
觀
念
而
決
定
那
些
教
育
內
容
，

學
習
者
之
經
驗
或
學
習
活
動
有
價
值
(
互
自
口
。
口
ω
E
W
S
斗
。
)
。

在
成
人
教
育
與
推
廣
教
育
，
巴
西
平
民
教
育
家
佛
烈
依
(
咐
，

E
E
P
H
C
O∞
)
特
別

強
調
農
民
經
由
共
同
討
論
，
提
昇
自
己
的
意
識
，
反
映
到
問
題
而
採
取
行
動
以
解
決
問
題

，
推
廣
人
員
在
旁
提
供
協
助
，
但
避
免
參
與
討
論
。

一
禍
斯
特
(
呵
。
目
叩
門
"
s
g
u
H
E
I
H
C
U
)

則
認
為
中
央
政
府
之
農
業
推
廣
教
育
政
策

是
不
可
避
免
的
，
而
是
必
需
的
，
作
為
引
導
原
則
。
在
有
中
央
政
策
作
為
引
導
原
則
下
，



地
-
一
刀
之
教
育
工
作
者
與
學
習
者
(
特
別
是
學
習
者
)
必
領
獨
立
自
主
決
定
自
己
學
習
之
需

要
。

成
人
或
推
廣
教
育
，
傳
統
上
，
鑑
於
學
習
者
是
成
人
，
非
常
強
調
學
習
者
應
共
有
獨

立
自
主
之
間
學
習
能
力
。
但
，
成
人
或
推
廣
教
育
計
量
或
活
動
之
推
行
端
賴
行
政
機
關
及
立

法
機
關
之
支
持
，
以
致
，
行
政
懺
閥
的
政
策
成
了
臨
定
目
標
。
許
多
成
人
或
推
廣
教
育
計

畫
摸
式
，
同
意
中
央
政
策
成
為
一
般
目
標
或
原
則
，
基
於
此
一
般
原
則
，
成
人
教
育
者
與

成
人
學
習
者
共
同
擬
定
計
畫
方
案
。

如
何
從
行
政
機
關
之
干
預
C
P
Z
2
0
口
的
戶
。
口
)
中
，
使
成
人
學
習
者
能
決
定
其
學

習
需
要
，
而
得
到
充
分
之
學
習
，
是
成
人
或
推
廣
工
作
人
員
的
重
要
工
作
，
欲
使
其
工
作

順
利
，
成
人
或
推
廣
工
作
人
員
必
氯
增
強
兵
在
計
畫
與
考
評
之
理
論
、
教
育
原
理
與
教
學

方
法
之
素
養
，
因
此
，
技
術
專
家

(
ω
z
z
o
n
T
S
E
Z
門

ω
3
旦
旦

Z
Z
)
不
足
以
幫
助

學
習
者
解
決
復
雜
之
個
人
與
社
會
問
題
或
提
昇
自
我
的
層
次
。
大
部
分
成
人
或
推
廣
計
畫

計
畫
模
式

教
育
目
標

教
育
內
容

專
家
導
向
模
式

軍
視
特
定
的
行
為

目
標

特
定
學
科
之
新
知
識

或
新
技
能

集
團
審
議
模
式

性決集
的定囡
囡的討

標社論

會早年
規議
範而

適
應
社
會
變
遷
的
有

關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心

理
與
環
境
之
新
知
識

或
新
技
能

交
換
意
見
模
式

而能(教
成自從育
長主經是
)靈驗一

組中種
經學過
驗習程

2. 1. 
間解自個
題決款人
個賞自
人現在E
或提
社昇

缸，

模
式
都
強
調
成
人
或
推
廣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訓
線
與
養
成
，
才
可
能
協
助
學
習
者
克
分
發
揮

其
學
習
潛
能
。

第
四
節

要

前
面
討
論
了
三
種
計
畫
模
式
之
教
育
目
標
、
教
育
內
容
、
教
學
法
、
教
學
者
之
角
色

、
學
習
者
之
角
色
、
計
畫
決
策
者
及
模
式
提
倡
之
代
表
學
者
。
三
種
計
畫
模
式
，
在
教
育

自
標
、
教
育
內
容
、
教
學
法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各
共
有
其
學
理
上
之
連
續
性
與
邏
輯
，
如
想
讓
學
習

者
學
新
知
識
或
技
術
'
用
專
家
轉
向
模
式
最
有
殼
，
可
用
刺
激
反
應
之
教
學
法
，
即
可
達

目
標
，
教
師
只
是
傳
遞
，
而
學
習
者
只
是
被
動
地
接
受
專
家
訂
定
地
知
識
內
容
，
餘
此

頡
推•••••• 

。
該
將
三
種
模
式
在
學
理
上
之
連
續
性
與
邏
輯
，
節
錄
如
下•• 

(
下
期
待
續
)

【
本
文
作
者
為
臺
太
是
推
系
講
師
】

表

一
種
計
畫
模
式
之
比
較
表

L

刺
激
反
應
教
學

立
釗
新
傳
插
(
早
已
口
的
戶
。
口

。
肉
同
口
口04
缸
片
戶
口
口
)

教
學
者
之
角
色

傳
掃
者
(
片
Z
D
m
Z
Z

『
)

L

布
姆
魯
(
臣
。
o
g
)
之
精
、
通
學
傳
擂
者
(
再
門
自
己
自
阱
。
『
)

習
(
白
自
己
叩
門
可4
2
2

古
巴
幫
助
者

(
y
m戶
可
叩
門
)

。
心
蓋E斯
(
。
但M
H
P恥
)
之
學
習
階
層

a

創
新
傳
播
(
臣
民
g
F
O
口
。
同

H
P口
。
〈
缸
片
戶
。
口
)

L

皮
亞
傑

q
z
m
m
H
)之
活
動
教
幫
助
者

(
Z
H旬
叩
門
)

學
法

Z

布
魯
納
(
∞
門
口
口
叩
門
)
之
發
現
諮
詢
者
(
口
。
自
己
Z
E
)

教
學
法

a

佛
烈
依
(
耳
目
前
冊
)
的
閻
健
討
促
進
者
Q
E
E
Z
Z

『
)

論
教
學
法

才高

學
習
者
之
角
色

代
表
學
者

L
卜
搬γ
!

計
畫
決
策
者

被
動
接
受
者

計
查
者
+
技
術
專
家

、

H
Z
叩
門

被
動
接
受
者

++計
社教萱
區員者

人++
士技行
術政
惠者
家

切
n
v
t
z
σ

3
、
目-
w叩
門

自
放
學
習
者

(
m
m】阱
。

【
戶
戶
門
m
n
片
間
已

Hm
間
門
口
叩
門
) 計

笠
者
+
行
政
人
員

+
社
區
人
士
+
教
員

+
學
習
者

(
重
視
學
習
者
之
自

主
決
定
需
要
)

已
開
4
F〈
即
可

玄
臼
n
o
c口
甜
言

肉
相
口
山
、

H
W印
戶
口
而
『

〉
叮
叮-
m
M
U戶
口
阻
門

一 84 一

(
推
廣
教
育
)

烈
。
-
m
m
u
、

ω
自
口
已
而
『
的

只
口
。
看-
2

目
。
已
個

切
。
可-
m

s
o
z
m
偏
向

專
家
導
向
模
式
V

(
句
。
叫
扭
曲

H

偏
向

交
換
意
見
模
式
)

明
『
而
叩
門
個

惘
，O片
白
叩
開




